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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亚市教育研究培训院文件
三教研训〔2020〕214 号

关于组织我市教师参加 2020 年海南省中小学

地方课程《海洋意识教育》教师示范性培训班

的通知

三亚市第一中学、三亚市第九小学、三亚市第三幼儿园：

根据海南省中小学教师培训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琼师训

〔2020〕140 号文件通知要求，我市需安排少量中小学幼儿园教

师参加《海洋意识教育》教师示范性培训，现将省通知转发（详

见附件 1），并就相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选派对象

市教培院教研员、海洋意识教育特色学校骨干教师。

二、名额分配

市教培院 1 人，市一中 2 人，市九小 2 人，市三幼 1 人。

三、报名要求

各单位确定参训人选后，填写好附件 2：2020 年《海洋意识

教育》中小学教师培训班回执表，于 2020 年 9 月 15 日前发到邮

箱 sy88200258@163,com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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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其他

1.参训人员食宿费用、活动期间交通费（不包括往返交通）

由省教育研究培训院负责，往返交通费由所在单位报销；培训专

家食宿、会务人员交通和食宿等费用由省教育研究培训院负责，

培训专家的交通和劳务费用由海洋大学出版社负责。

2.培训开始前 14 天内有省外、疫区行程史或者出现发烧、

干咳等不适症状的人员，不得参加培训。

3.参训人员报到时需现场扫描提供《培训期间疫情防控证

明》（见附件 3）；签写《个人健康承诺书》（见附件 4）并提

供身份证复印件；进入酒店和会场需佩戴口罩并自觉接受体温检

测和免洗消毒等。

附件:1.关于举办 2020 年海南省中小学地方课程《海洋意识

教育》教师示范性培训班的通知

2.2020 年《海洋意识教育》中小学教师培训班回执表

三亚市教育研究培训院

2020 年 9 月 16 日

（联系人：赵伟琦，联系电话 88213033）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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